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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蔣詞安

電話：3322101#7472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nancy3163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5001856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018565A00_ATTCH6.doc、0018565A00_ATTCH7.xls、0018565A00_ATTCH8

.doc、0018565A00_ATTCH9.doc、0018565A00_ATTCH10.doc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市「105年度交通導護志工暨教育類志工表揚大

會」，請各校於105年3月30日(三)前提送符合表揚資格之

志工申請相關資料，俾憑審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桃園縣教育類志願服務獎勵要點」(繼續適用)及本

府執行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105年

度工作執行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表揚含交通導護志工及教育類志工等2類，相關服務

時數之計算請依「桃園縣教育類志願服務獎勵要點」(附件

1)辦理，提送申請資料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時數計算起迄時間：自90年1月22日起至105年1月20日

止。

(二)交通導護及教育類志工等2類皆達標準者，可擇一申請

或二者皆申請，惟同一類別服務時數不得跨類別計算(亦

即同一時數不得分別計入2種類別重複計算)，請明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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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送審。

(三)交通導護類：本類別時數之計算含志工實際執勤交通導

護時數及參與本局主辦或本市所屬學校辦理交通導護相

關研習時數。

(四)教育類：本類別時數之計算含志工於所屬學校服務之環

保、教學、圖書、社團、輔導、行政、保健及其他等項

目之服務時數均得納入計算，惟交通導護時數不予納入

計算；另本類別志工研習時數之認定，本局主辦或本市

所屬學校辦理之相關教育服務研習(交通導護類除外)始

得納入計算。

(五)已於93年至104年獲表揚之志工不得重複推薦(請核對93

年至104年表揚名冊，附件2)，惟可申請較高等次之表

揚，請各校依規定覈實辦理，如查有不實浮報之情事，

本局將收回獎勵。

(六)各校請依申請範例之規定(附件6、7)填具應檢附之申請

資料「桃園市教育類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」(附件3)

、每名推薦志工之「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」(含封面及內

頁)、「桃園市教育類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」(附件

1之附表1)或「桃園市交通導護類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

蹟表」(附件1之附表2)及「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」(附件

4)等文件，並於105年3月30日(三)前以書面寄(送)至本

市南門國小訓導處鄭組長收(地址：33066桃園市桃園區

復興路303號)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七)另請將「桃園市教育類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」(附件3

)及「105年度交通導護類及教育類志工終身楷模獎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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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蹟表」(附件5)以電子郵件傳送至joyleo9300@yahoo.

com.tw南門國小鄭組長收，並於主旨註明送件校名，俾

利彙整。

(八)有關志工申請表揚類別及其服務時數之認定，仍以本局

審查結果為準。

三、本案預定辦理時程如下：

(一)受理收件：自即日起至105年3月30日(三)止。

(二)審查會議：105年4月6日(三)~105年4月8日(五)。

(三)網路公告名冊並受理勘誤修正：105年4月11日(一)至10

5年4月13日(三)。

(四)公告受獎名冊：105年4月21日(四)。(公告於終身學習

科網站及南門國小網站)。

(五)表揚大會：105年6月8日(三)下午13時至16時30分。

四、本案如有未盡事宜請逕洽南門國小訓導處鄭組長，電話：

3370576轉313。

五、相關附件請至本局終身學習科/檔案下載(http://163.30.

76.50/web_05.php)下載電子檔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

副本： 2016-03-14
12:04:56


